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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12-2024-0008
加 急

浙 江 省 财 政 厅
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文件

浙财综〔2024〕9号

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
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建委（建设局、资规局）：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自征收以来，对促进全省城市基础设施

建设、加快城镇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转为政府性基金后，

各地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制度不健全、职责界限不清、征收管理

不规范、应减未减或擅自减免等问题。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城市基

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管理,根据《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》

《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土地成交价款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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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规范资金缴库行为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09〕89 号）和《财政部

关于印发〈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0〕

80号）等规定，结合历史文件及制度渊源，现就规范我省城市基

础设施配套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性质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是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征收用于城

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金，属于政府性基金。

二、征收范围及对象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对象为我省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取

得土地使用权（包括出让方式及非出让方式）进行建设的各类工

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和个人。

三、征收部门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照项目属地原则管理，由住房城乡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征收工作。征收职能已划转自然资源

和规划（审批）部门的地区，具体职责根据属地人民政府有

关规定确定。

四、征收方式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计算方式为：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=建

设项目地上建筑面积×收费标准+地下建筑面积（人防面积除外）

×收费标准，建筑面积以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核定的建筑面

积为准；扩建、改建、拆复建项目及旧城改造拆建项目按新增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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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征收。

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在开工前缴清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；分

期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可分期缴纳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

实时，建筑面积发生变化、规划功能用途变更的,按现行标准予

以补交或按原标准退还配套费差额。

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可实行告知承诺制。

五、征收标准

根据我省历史沿革和征收实际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

准，在省定指导标准范围内（详见附件1），下放各设区市人民政

府制定。由各设区市建设、财政部门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

理的需要，兼顾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和市场主体承受能力等因素，

在省定指导标准幅度内提出本地区具体征收标准建议，报本级人

民政府确定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征收标准在设区市建设、财政部门

指导下制定。

六、减免程序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减免权限按照政府性基金有关规定

执行。国家制定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政策（详见附件2），

各级各部门要逐项落实到位，明确免缴口径、认定方法、减免办

理程序，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变更执行。

符合国家规定的减免条件的，由项目建设单位或个人向征收

部门提出减免申报，征收部门应明确统一的办理流程和减免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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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表。需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减免认定或信息的，应积极协

同配合，确保优惠政策落实到位。经批准执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

费减免政策的建设项目,改变原批准用途的,按现行标准补缴城

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。

具体减免政策的执行程序和操作办法由各地征收部门制定。

七、预算管理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要严格按照“收支两条线”纳入政府性

基金预算管理,实行专款专用。各地征收部门按照浙江省政府非

税收入收缴有关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同级国库，填列政府收支分类

科目第 103 类 01 款 56 项“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”。不得与

土地成交价款混库。

八、票据管理

征收部门在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时，应当按照规定开具

财政票据；不按规定开具财政票据的，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有

权拒绝缴纳。

九、资金用途

根据财政部《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规定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

费主要用于城市道路、桥涵、公共交通、道路照明、供排水、燃

气、供热等公共设施维护、建设和管理，道路清扫、垃圾清运与

处理、污水处理、园林绿化、城市公有房屋维修改造、城市防洪

设施建设和维护等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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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时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 212 类 13 款“城市基础设

施配套费支出”所对应的支出科目。

十、信息共享

各级有关部门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

费征收管理数字化改革，在职能范围内向征收部门共享城市基础

设施配套费征收和减免的有关信息，共同做好城市基础设施配套

费征缴业务衔接。

十一、监督管理

各级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支情况

的监督检查，对未及时足额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擅自设立

收费项目、提高收费标准、扩大收费范围，擅自减免、截留、挤

占、挪用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《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浙

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》等规定予以处理。

十二、其他规定

本通知自 2024 年 6 月 12 日起实施(以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》核发日期为界限)。各地可根据本通知有关规定制定本地区

的实施细则。

《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规范城市市政基础设施

配套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浙价房〔1997〕209号、财综〔1997〕

66号）等文件同步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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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另有规定或新出相关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附件：1.浙江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指导标准

2.国家规定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政策

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4 年 4月 1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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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浙江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指导标准
单位：（元／㎡）

地区 住宅项目 非住宅项目

杭州

50-90 100-140宁波

温州

湖州

嘉兴

绍兴

金华

衢州

舟山

台州

丽水

30-60 80-110

备注：报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,杭州市城市规划区内（不含余杭、萧山、富阳、

临安、临平）的征收标准，可继续参照浙价费〔2014〕22 号文件；建德市、淳

安县的征收标准可继续参照浙价房〔1997〕414 号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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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国家规定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政策

项目名称 减免方式 文件依据 内容

廉租住房和经济

适用房建设、棚

户区改造、旧住

宅区整治项目

免征 国发〔2007〕24 号

“（十六）一是廉租住房和经济适

用住房建设、棚户区改造、旧住宅

区整治一律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

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

府性基金。”

廉租住房、公共

租赁住房、经济

适用房住房和棚

户区改造安置住

房

免征
国办发〔2011〕45

号

“（五）落实税费减免政策。对廉

租住房、公共租赁住房、经济适用

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，要切

实落实现行建设、买卖、经营等环

节税收优惠政策，免收城市基础设

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

和政府性基金。”

军队后勤保障社

会化需要配套改

造的项目

免征 国发〔2002〕20 号

“一、关于营房保障（二）对军队

后勤保障社会化需要配套改造的

项目，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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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 减免方式 文件依据 内容

城镇和农村、公

立和民办、教育

系统和非教育系

统的所有中小学

校 (含幼儿园)

校舍建设项目

免征
国办发〔2013〕103

号

“二、(一)覆盖范围：全国城镇和

农村、公立和民办、教育系统和非

教育系统的所有中小学（含幼儿

园）”“（三）落实扶持鼓励政策。

校舍建设项目涉及的行政事业性

收费和政府性基金，应予以免收。”

易地扶贫搬迁项

目
免征 财税〔2019〕53 号

“一、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免征城

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、不动产登记

费。”

用于提供社区养

老、托育、家政

服务的建设项目

免征

财政部等 6部门

2019 年第 76 号公

告

“用于提供社区养老、托育、家政

服务的建设项目，免征城市基础设

施配套费（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

执行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）。”

保障性租赁住房

项目
免征

国办发〔2021〕22

号

“（四）降低税费负担。对保障性

租赁住房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

配套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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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 减免方式 文件依据 内容

保障性住房 免征 国发〔2023〕14 号

“三、支持政策。符合条件的保障

性住房项目适用经济适用住房有

关税费支持政策。”

城中村改造项目 免征
国办发〔2023〕25

号

“三、支持政策。符合条件的城中

村改造项目适用现行棚户区改造

有关税费支持政策。”

国家对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其他规定或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备注：此表仅是对国家相关文件规定的摘录。国家出台的减免政策最终解释权，

由中央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解释。



抄送：财政部，省自然资源厅，省审计厅。

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 4月 15日印发


